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收養人  蔡○順

0000000000000000

抗  告  人

即被收養人  蔡○峰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認可收養子女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6

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養聲字第86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抗告人蔡○順（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

編號：Z000000000號）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蔡○

峰（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

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向原審聲請認可抗告人即收養人蔡○順（以下若單

獨提及則稱收養人蔡○順）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

即被收養人蔡○峰（以下若單獨提及則稱被收養人蔡○峰）

為養子，原審審理後認被收養人蔡○峰自出生後即與其父母

同住迄今，抗告人辦理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

母親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

被收養人蔡○峰僅係遵從長輩意見而同意，抗告人並無長年

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依靠，並因此產生親如父子之依

附關係之事實，彼此間僅以叔姪身分互動，並無深厚情感依

附與連結，難認有成立成年收養之必要，認抗告人間之收養

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抗告人間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

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

其聲請於法未合，應不予認可，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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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住址雖顯示在隔壁，但渠等居

住之房屋自1樓迄頂樓均相通，與同住無異，平時抗告人會

在客廳一同聊天、用餐，亦會在家中之撞球間撞球，實際上

被收養人蔡○峰與收養人蔡○順相處之時間與其父母相處之

時間相當；被收養人蔡○峰取得駕照後，收養人蔡○順平時

外出餐敘、醫療皆由被收養人蔡○峰接送，彼此間有父子般

之依附關係，抗告人具備收養之真意，原裁定竟不予認可抗

告人之收養，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旁系血親在

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當者不得

收養為養子女；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收養

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

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養

人為成年人而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依其情形，足認

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或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

目的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觀諸民法第1073條第1

項前段、第1073條之1第3款、第1076條之1第1項前段、第

1079條第1項、第2項、第1079條之2規定甚明。又按收養

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

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

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

事實，蓋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

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

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

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

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判決意旨參

照）。

（二）查收養人蔡○順為00年0月00日生、被收養人蔡○峰為00

年0月00日生，已經成年，收養人蔡○順長於被收養人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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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20歲以上，被收養人蔡○峰之父蔡○山為收養人蔡○

順之兄，渠等為輩份相當之三親等旁系血親，抗告人間業

已以書面成立收養，並經被收養人蔡○峰之父母蔡○山、

蔡惠娟同意，有抗告人及蔡○山、蔡○娟之戶籍謄本暨渠

等簽立之收養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3至21頁），

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間之收養確已符合收養之形式要

件；原裁定雖認為抗告人間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

蔡○順母親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

目的，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

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而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

收養，然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其總結報告以：

「一、本件收養雖係源起於早年家族長輩的指定，然收養

人及被收養人經過長年的相處後皆有意願，收養人稱係希

望晚年有人陪伴及照顧，認為收養後將使親子關係更明

確，至繼承問題則是收養後自然的結果，並非他收養的動

機；被收養人則認為自幼收養人就是很親近的家人，成長

過程即得知被指定收養一事，心態上與收養人更為親近。

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為叔姪關係，因住處兩間房子內部

一至三樓皆為相通，實長年以大家庭的型態同居生活。因

本生父母未同住或生活作息不同步，被收養人自幼經常由

同住的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成長過程的壓力事件，

諸如就學業成績不符父母期望、生涯重大決定如休學，乃

至退伍後的職業選擇等，收養人皆參與並提供建議；被收

養人遇到重大挫折時，會找收養人傾吐內心的壓力。被收

養人上大學後經歷與原生家庭分離的個體化過程，收養人

扮演被收養人與本生父母間的折衝角色，在不阻礙其發展

個體化的需求下，設置合理的限制。現在收養人回診就醫

或外出，為被收養人開車載他；雙方也因生活上的互動頻

繁，而熟悉彼此的友人。三、被收養人記得某次感染病毒

而持續嘔吐，當時關係人即生父載他去急診，收養人因為

擔心也跟著去；當被問到『收養人曾經什麼時刻讓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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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像父親角色』，被收養人說：『剛在飲料店打工的第一

年，過年時我包一個紅包給他，其實沒有多少錢，但我很

少看到他那麼開心，他走到那裏都會跟朋友講這件事』，

皆可見雙方在親子情感上的認定。四、本件收養係因收養

人未婚無子嗣，早年家族長輩爰指定被收養人過繼為收養

人的子嗣；另據收養人自述，收養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及

照顧，爰經法律程序將親子關係確定（家調官問:沒收

養，被收養人應該也是會照顧你。收養人:沒收養，就只

是姪子；收養了，在我名下，感覺一定不一樣），是聲請

動機符合收養之目的。另查，被收養人的本生父母名下有

多筆資產，經濟情況無虞，晚年是否有受子女扶養之必要

已屬有疑；況復以該家庭的型態而言，可以預見被收養人

出養後仍會與本生父母維繫著現在的關係。是以，本件收

養對當事人而言，心理上的意義遠高於實質的改變，應不

致有民法第1079-2條所定應不予認可（即意圖以收養免除

法定義務或於其本生父母不利）之情形」等語，有調查報

告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3至41頁），可知抗告人間

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其彼此間之相處亦有緊密之情感依附

關係存在，可見渠等之收養並非僅在達成收養人蔡○順身

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係確有以收養產生法定親子關係

之目的，且抗告人間之收養又無民法第1079條之2各款規

定不應認可收養之情形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可抗

告人間之收養，原審因無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可以審

酌，以致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有所違誤，自應由本

院予以廢棄，並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尚有未

洽，經本院審酌上情後，認為本件收養應予認可，抗告意旨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認可本件收

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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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游育倫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應繳納再抗告裁判

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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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收養人  蔡○順


抗  告  人
即被收養人  蔡○峰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認可收養子女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養聲字第86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抗告人蔡○順（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蔡○峰（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向原審聲請認可抗告人即收養人蔡○順（以下若單獨提及則稱收養人蔡○順）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即被收養人蔡○峰（以下若單獨提及則稱被收養人蔡○峰）為養子，原審審理後認被收養人蔡○峰自出生後即與其父母同住迄今，抗告人辦理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母親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被收養人蔡○峰僅係遵從長輩意見而同意，抗告人並無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依靠，並因此產生親如父子之依附關係之事實，彼此間僅以叔姪身分互動，並無深厚情感依附與連結，難認有成立成年收養之必要，認抗告人間之收養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抗告人間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其聲請於法未合，應不予認可，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住址雖顯示在隔壁，但渠等居住之房屋自1樓迄頂樓均相通，與同住無異，平時抗告人會在客廳一同聊天、用餐，亦會在家中之撞球間撞球，實際上被收養人蔡○峰與收養人蔡○順相處之時間與其父母相處之時間相當；被收養人蔡○峰取得駕照後，收養人蔡○順平時外出餐敘、醫療皆由被收養人蔡○峰接送，彼此間有父子般之依附關係，抗告人具備收養之真意，原裁定竟不予認可抗告人之收養，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當者不得收養為養子女；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養人為成年人而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或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觀諸民法第1073條第1項前段、第1073條之1第3款、第1076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79條第1項、第2項、第1079條之2規定甚明。又按收養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蓋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收養人蔡○順為00年0月00日生、被收養人蔡○峰為00年0月00日生，已經成年，收養人蔡○順長於被收養人蔡○峰20歲以上，被收養人蔡○峰之父蔡○山為收養人蔡○順之兄，渠等為輩份相當之三親等旁系血親，抗告人間業已以書面成立收養，並經被收養人蔡○峰之父母蔡○山、蔡惠娟同意，有抗告人及蔡○山、蔡○娟之戶籍謄本暨渠等簽立之收養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3至21頁），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間之收養確已符合收養之形式要件；原裁定雖認為抗告人間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母親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而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然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其總結報告以：「一、本件收養雖係源起於早年家族長輩的指定，然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經過長年的相處後皆有意願，收養人稱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及照顧，認為收養後將使親子關係更明確，至繼承問題則是收養後自然的結果，並非他收養的動機；被收養人則認為自幼收養人就是很親近的家人，成長過程即得知被指定收養一事，心態上與收養人更為親近。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為叔姪關係，因住處兩間房子內部一至三樓皆為相通，實長年以大家庭的型態同居生活。因本生父母未同住或生活作息不同步，被收養人自幼經常由同住的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成長過程的壓力事件，諸如就學業成績不符父母期望、生涯重大決定如休學，乃至退伍後的職業選擇等，收養人皆參與並提供建議；被收養人遇到重大挫折時，會找收養人傾吐內心的壓力。被收養人上大學後經歷與原生家庭分離的個體化過程，收養人扮演被收養人與本生父母間的折衝角色，在不阻礙其發展個體化的需求下，設置合理的限制。現在收養人回診就醫或外出，為被收養人開車載他；雙方也因生活上的互動頻繁，而熟悉彼此的友人。三、被收養人記得某次感染病毒而持續嘔吐，當時關係人即生父載他去急診，收養人因為擔心也跟著去；當被問到『收養人曾經什麼時刻讓你覺得最像父親角色』，被收養人說：『剛在飲料店打工的第一年，過年時我包一個紅包給他，其實沒有多少錢，但我很少看到他那麼開心，他走到那裏都會跟朋友講這件事』，皆可見雙方在親子情感上的認定。四、本件收養係因收養人未婚無子嗣，早年家族長輩爰指定被收養人過繼為收養人的子嗣；另據收養人自述，收養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及照顧，爰經法律程序將親子關係確定（家調官問:沒收養，被收養人應該也是會照顧你。收養人:沒收養，就只是姪子；收養了，在我名下，感覺一定不一樣），是聲請動機符合收養之目的。另查，被收養人的本生父母名下有多筆資產，經濟情況無虞，晚年是否有受子女扶養之必要已屬有疑；況復以該家庭的型態而言，可以預見被收養人出養後仍會與本生父母維繫著現在的關係。是以，本件收養對當事人而言，心理上的意義遠高於實質的改變，應不致有民法第1079-2條所定應不予認可（即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於其本生父母不利）之情形」等語，有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3至41頁），可知抗告人間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其彼此間之相處亦有緊密之情感依附關係存在，可見渠等之收養並非僅在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係確有以收養產生法定親子關係之目的，且抗告人間之收養又無民法第1079條之2各款規定不應認可收養之情形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原審因無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可以審酌，以致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有所違誤，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並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尚有未洽，經本院審酌上情後，認為本件收養應予認可，抗告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認可本件收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游育倫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應繳納再抗告裁判
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琪恩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收養人  蔡○順



抗  告  人

即被收養人  蔡○峰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認可收養子女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6

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養聲字第86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抗告人蔡○順（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蔡○峰（

    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向原審聲請認可抗告人即收養人蔡○順（以下若單

    獨提及則稱收養人蔡○順）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即

    被收養人蔡○峰（以下若單獨提及則稱被收養人蔡○峰）為養

    子，原審審理後認被收養人蔡○峰自出生後即與其父母同住

    迄今，抗告人辦理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母親

    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被收

    養人蔡○峰僅係遵從長輩意見而同意，抗告人並無長年共同

    生活、相互照顧、扶持依靠，並因此產生親如父子之依附關

    係之事實，彼此間僅以叔姪身分互動，並無深厚情感依附與

    連結，難認有成立成年收養之必要，認抗告人間之收養雖具

    收養之形式要件，但抗告人間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

    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其聲

    請於法未合，應不予認可，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

    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住址雖顯示在隔壁，但渠等居

    住之房屋自1樓迄頂樓均相通，與同住無異，平時抗告人會

    在客廳一同聊天、用餐，亦會在家中之撞球間撞球，實際上

    被收養人蔡○峰與收養人蔡○順相處之時間與其父母相處之時

    間相當；被收養人蔡○峰取得駕照後，收養人蔡○順平時外出

    餐敘、醫療皆由被收養人蔡○峰接送，彼此間有父子般之依

    附關係，抗告人具備收養之真意，原裁定竟不予認可抗告人

    之收養，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旁系血親在

      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當者不得

      收養為養子女；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收養

      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

      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養

      人為成年人而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依其情形，足認

      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或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

      目的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觀諸民法第1073條第1

      項前段、第1073條之1第3款、第1076條之1第1項前段、第

      1079條第1項、第2項、第1079條之2規定甚明。又按收養

      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

      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

      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

      事實，蓋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

      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

      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

      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

      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

（二）查收養人蔡○順為00年0月00日生、被收養人蔡○峰為00年0

      月00日生，已經成年，收養人蔡○順長於被收養人蔡○峰20

      歲以上，被收養人蔡○峰之父蔡○山為收養人蔡○順之兄，

      渠等為輩份相當之三親等旁系血親，抗告人間業已以書面

      成立收養，並經被收養人蔡○峰之父母蔡○山、蔡惠娟同意

      ，有抗告人及蔡○山、蔡○娟之戶籍謄本暨渠等簽立之收養

      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3至21頁），揆諸上開說明

      ，抗告人間之收養確已符合收養之形式要件；原裁定雖認

      為抗告人間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母親之意

      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並無將事

      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

      收養制度之目的，而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然經本院

      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其總結報告以：「一、本件收養

      雖係源起於早年家族長輩的指定，然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經

      過長年的相處後皆有意願，收養人稱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

      及照顧，認為收養後將使親子關係更明確，至繼承問題則

      是收養後自然的結果，並非他收養的動機；被收養人則認

      為自幼收養人就是很親近的家人，成長過程即得知被指定

      收養一事，心態上與收養人更為親近。二、收養人與被收

      養人為叔姪關係，因住處兩間房子內部一至三樓皆為相通

      ，實長年以大家庭的型態同居生活。因本生父母未同住或

      生活作息不同步，被收養人自幼經常由同住的收養人幫忙

      照顧；被收養人成長過程的壓力事件，諸如就學業成績不

      符父母期望、生涯重大決定如休學，乃至退伍後的職業選

      擇等，收養人皆參與並提供建議；被收養人遇到重大挫折

      時，會找收養人傾吐內心的壓力。被收養人上大學後經歷

      與原生家庭分離的個體化過程，收養人扮演被收養人與本

      生父母間的折衝角色，在不阻礙其發展個體化的需求下，

      設置合理的限制。現在收養人回診就醫或外出，為被收養

      人開車載他；雙方也因生活上的互動頻繁，而熟悉彼此的

      友人。三、被收養人記得某次感染病毒而持續嘔吐，當時

      關係人即生父載他去急診，收養人因為擔心也跟著去；當

      被問到『收養人曾經什麼時刻讓你覺得最像父親角色』，被

      收養人說：『剛在飲料店打工的第一年，過年時我包一個

      紅包給他，其實沒有多少錢，但我很少看到他那麼開心，

      他走到那裏都會跟朋友講這件事』，皆可見雙方在親子情

      感上的認定。四、本件收養係因收養人未婚無子嗣，早年

      家族長輩爰指定被收養人過繼為收養人的子嗣；另據收養

      人自述，收養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及照顧，爰經法律程序

      將親子關係確定（家調官問:沒收養，被收養人應該也是

      會照顧你。收養人:沒收養，就只是姪子；收養了，在我

      名下，感覺一定不一樣），是聲請動機符合收養之目的。

      另查，被收養人的本生父母名下有多筆資產，經濟情況無

      虞，晚年是否有受子女扶養之必要已屬有疑；況復以該家

      庭的型態而言，可以預見被收養人出養後仍會與本生父母

      維繫著現在的關係。是以，本件收養對當事人而言，心理

      上的意義遠高於實質的改變，應不致有民法第1079-2條所

      定應不予認可（即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於其本生父

      母不利）之情形」等語，有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按（見本

      院卷第33至41頁），可知抗告人間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其

      彼此間之相處亦有緊密之情感依附關係存在，可見渠等之

      收養並非僅在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

      而係確有以收養產生法定親子關係之目的，且抗告人間之

      收養又無民法第1079條之2各款規定不應認可收養之情形

      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原審因

      無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可以審酌，以致不予認可抗告人

      間之收養，有所違誤，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並認可抗告

      人間之收養。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尚有未

    洽，經本院審酌上情後，認為本件收養應予認可，抗告意旨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認可本件收養

    。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游育倫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應繳納再抗告裁判

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琪恩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66號

抗  告  人  

即  收養人  蔡○順



抗  告  人

即被收養人  蔡○峰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認可收養子女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3日本院114年度司養聲字第86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廢棄。

二、認可抗告人蔡○順（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蔡○峰（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養子。

三、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均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向原審聲請認可抗告人即收養人蔡○順（以下若單獨提及則稱收養人蔡○順）於民國114年5月6日收養抗告人即被收養人蔡○峰（以下若單獨提及則稱被收養人蔡○峰）為養子，原審審理後認被收養人蔡○峰自出生後即與其父母同住迄今，抗告人辦理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母親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被收養人蔡○峰僅係遵從長輩意見而同意，抗告人並無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依靠，並因此產生親如父子之依附關係之事實，彼此間僅以叔姪身分互動，並無深厚情感依附與連結，難認有成立成年收養之必要，認抗告人間之收養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抗告人間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其聲請於法未合，應不予認可，而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住址雖顯示在隔壁，但渠等居住之房屋自1樓迄頂樓均相通，與同住無異，平時抗告人會在客廳一同聊天、用餐，亦會在家中之撞球間撞球，實際上被收養人蔡○峰與收養人蔡○順相處之時間與其父母相處之時間相當；被收養人蔡○峰取得駕照後，收養人蔡○順平時外出餐敘、醫療皆由被收養人蔡○峰接送，彼此間有父子般之依附關係，抗告人具備收養之真意，原裁定竟不予認可抗告人之收養，顯有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20歲以上；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當者不得收養為養子女；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養人為成年人而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或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觀諸民法第1073條第1項前段、第1073條之1第3款、第1076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79條第1項、第2項、第1079條之2規定甚明。又按收養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蓋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收養人蔡○順為00年0月00日生、被收養人蔡○峰為00年0月00日生，已經成年，收養人蔡○順長於被收養人蔡○峰20歲以上，被收養人蔡○峰之父蔡○山為收養人蔡○順之兄，渠等為輩份相當之三親等旁系血親，抗告人間業已以書面成立收養，並經被收養人蔡○峰之父母蔡○山、蔡惠娟同意，有抗告人及蔡○山、蔡○娟之戶籍謄本暨渠等簽立之收養同意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3至21頁），揆諸上開說明，抗告人間之收養確已符合收養之形式要件；原裁定雖認為抗告人間收養之目的僅係為遵從收養人蔡○順母親之意願，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並無將事實上之親子關係轉換為法律上親子關係之真意，有違成年收養制度之目的，而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然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其總結報告以：「一、本件收養雖係源起於早年家族長輩的指定，然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經過長年的相處後皆有意願，收養人稱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及照顧，認為收養後將使親子關係更明確，至繼承問題則是收養後自然的結果，並非他收養的動機；被收養人則認為自幼收養人就是很親近的家人，成長過程即得知被指定收養一事，心態上與收養人更為親近。二、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為叔姪關係，因住處兩間房子內部一至三樓皆為相通，實長年以大家庭的型態同居生活。因本生父母未同住或生活作息不同步，被收養人自幼經常由同住的收養人幫忙照顧；被收養人成長過程的壓力事件，諸如就學業成績不符父母期望、生涯重大決定如休學，乃至退伍後的職業選擇等，收養人皆參與並提供建議；被收養人遇到重大挫折時，會找收養人傾吐內心的壓力。被收養人上大學後經歷與原生家庭分離的個體化過程，收養人扮演被收養人與本生父母間的折衝角色，在不阻礙其發展個體化的需求下，設置合理的限制。現在收養人回診就醫或外出，為被收養人開車載他；雙方也因生活上的互動頻繁，而熟悉彼此的友人。三、被收養人記得某次感染病毒而持續嘔吐，當時關係人即生父載他去急診，收養人因為擔心也跟著去；當被問到『收養人曾經什麼時刻讓你覺得最像父親角色』，被收養人說：『剛在飲料店打工的第一年，過年時我包一個紅包給他，其實沒有多少錢，但我很少看到他那麼開心，他走到那裏都會跟朋友講這件事』，皆可見雙方在親子情感上的認定。四、本件收養係因收養人未婚無子嗣，早年家族長輩爰指定被收養人過繼為收養人的子嗣；另據收養人自述，收養係希望晚年有人陪伴及照顧，爰經法律程序將親子關係確定（家調官問:沒收養，被收養人應該也是會照顧你。收養人:沒收養，就只是姪子；收養了，在我名下，感覺一定不一樣），是聲請動機符合收養之目的。另查，被收養人的本生父母名下有多筆資產，經濟情況無虞，晚年是否有受子女扶養之必要已屬有疑；況復以該家庭的型態而言，可以預見被收養人出養後仍會與本生父母維繫著現在的關係。是以，本件收養對當事人而言，心理上的意義遠高於實質的改變，應不致有民法第1079-2條所定應不予認可（即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或於其本生父母不利）之情形」等語，有調查報告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3至41頁），可知抗告人間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其彼此間之相處亦有緊密之情感依附關係存在，可見渠等之收養並非僅在達成收養人蔡○順身後繼承或祭祀之目的，而係確有以收養產生法定親子關係之目的，且抗告人間之收養又無民法第1079條之2各款規定不應認可收養之情形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原審因無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可以審酌，以致不予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有所違誤，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並認可抗告人間之收養。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本件認可收養之聲請，尚有未洽，經本院審酌上情後，認為本件收養應予認可，抗告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裁定認可本件收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1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游育倫



　　　　　　　　　　　　　　　　　法　官  葉惠玲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應繳納再抗告裁判

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林琪恩



